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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周三）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

实到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为更好达到激励目的，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及公司与国资主管单位沟通情况，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形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隋荣昌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会议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１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２０－０２２

。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外部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营规模、经营范围较原先已发生变化，对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同时考虑

到外部董事、外部监事承担的相应职责及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提升外部董事、外

部监事的履职积极性，参照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水平，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公司实际情况，会议同意，将公司外部董事津贴标准调整为

１０

万元（税后），外部监事津贴标准调整为

１０

万元

（税后），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收购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所持山东

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集团”）

５１％

股权，收购价格

３４８

，

７２５．４６

万元，本次收购资金

来源全部为银行贷款。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交

易标的进行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董事会认为评估方法与公司所处行业特性

相适应，评估假设合理、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选取得当，评估结论合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隋荣昌为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

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会议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３

。

四、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运营管理委托协议》的议案。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

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山东鄄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潍

日公路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项目公司”）签署运营管理委托协议，分别托管鄄菏高速、龙青高速、潍日高速，

２０２０

年托管费用为

２０

，

３１５．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高速集团控股子公司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

司、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项目公司”）签订运营管理委托协议，托管高广高速、泰东

高速、临枣至枣木高速，

２０２０

年托管费用为

９

，

６７８．８１

万元。

鉴于，山东鄄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由高速集团变更为高速集团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管理集团”），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司由高速集团

委托建设管理集团管理。 会议同意，公司与建设管理集团及其控股或受托管理的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

司、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鄄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

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及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统一签署《运营管理委托协议》，

２０２０

年委托管理费用总

计为

２９

，

９９４．７２

万元，托管期限一年，各项目公司所需分担的费用由建设管理集团协调各项目公司统一核算

确定，建设管理集团对各项目公司所需支付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项目公司对其分担的费用有异议的，由建

设管理集团负责协调解决。如公司未按时足额收到管理费的，公司有权要求建设管理集团代为垫付补足。公

司与各项目公司分别签署的运营管理委托协议继续存续。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隋荣昌为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

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运营管理委托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４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会议同意，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周六）在公司

２２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５

。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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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方式：股票期权。

●

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

●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４８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１％

。其

中首次授予

４３２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０．９％

；预留

４８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公告

时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０．１％

，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１０％

。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Ｈｉ－ｓｐｅ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赛志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股票简称 山东高速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

２９

号七星吉祥大厦

Ａ

座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５００６

号

经营范围

对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的收费，

救援、清障；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销售；对港口、公路、

水路运输投资；公路信息网络管理；汽车清洗。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业绩情况：

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营业收入

６

，

８２８

，

７９８

，

８４８．１３ ８

，

１２７

，

３５８

，

６８３．７７ ９

，

０７３

，

４９１

，

６３２．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９４３

，

８９０

，

７１０．９０ ２

，

７０２

，

９９６

，

９０８．９６ ３

，

０９６

，

８７６

，

４７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９３１

，

７１８

，

１７９．５５ ２

，

４８４

，

５８１

，

７７２．７５ ２

，

６０６

，

０５０

，

３２６．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７

，

２６１

，

１３３

，

９４６．５４ ２７

，

９２８

，

０８０

，

５６４．７４ ２４

，

９１９

，

０４９

，

７９２．０６

总资产

６８

，

５９６

，

１３６

，

４２２．０９ ５９

，

８１１

，

６４４

，

５４７．４２ ４５

，

４３０

，

５１２

，

５８４．１９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１２ ０．５６２ ０．６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１２ ０．５６２ ０．６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２ １２．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０８ ９．４５ １０．８１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序号 姓 名 职 务

１

赛志毅 董事长

２

韩道均 副董事长

３

吕思忠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４

张晓冰 董事

５

孟杰 董事

６

梁占海 董事

７

隋荣昌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８

范跃进 独立董事

９

刘剑文 独立董事

１０

魏建 独立董事

１１

王晖 独立董事

１２

伊继军 监事

１３

刘经纬 监事

１４

林乐清 监事

１５

陈芳 职工监事

１６

朱玉强 职工监事

１７

刘甲荣 总工程师

１８

张军 副总经理

１９

康建 副总经理

２０

常志宏 副总经理

２１

侯福金 副总经理

２２

周亮 总会计师

二、激励计划实施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骨干人员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并为之共同努力奋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

［

２００６

］

１７５

号）、《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

２００８

］

１７１

号）；《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６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执行的薪酬体系和绩

效考核体系等管理制度，制订本计划。

本计划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依法规范，公开透明，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坚持维护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三）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风险与收益相对称，适度强化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力度；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规范起步，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三、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

四、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４８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１％

。其中

首次授予

４３２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０．９％

；预留

４８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公告时

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１１６．５８

万股的

０．１％

，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１０％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激励对

象获授的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

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权益数量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１７５

号文）、《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７１

号文）等有关法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２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骨干人员，不包括外部董

事和监事。

３

、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激励对象必须经《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考核合格。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２０６

人，具体包括：

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外部董事、监事）；

２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３

、其他骨干人员的范围：（

１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或获中共中央直属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表彰全

国性荣誉，或获省委省政府表彰全省性荣誉的；（

２

）获省劳动模范、省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章、省三八红旗手、省属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和道德模范等荣誉的；（

３

）入选省国资委确定范围内高层次

人才的；（

４

）获国资主管单位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首席技师；（

５

）同时具有国资主管单位优秀共产党

员和公司明星员工荣誉称号的；（

６

）运管中心现任资深中层正职、子公司任职满

１０

年以上的现任中层正职，

且在近

５

年内获得过公司明星员工称号的；（

７

）其他员工近

５

年内获得过公司

３

次明星员工（或

２

次明星员工、

２

次优秀员工）称号。

以上激励对象中，必须在本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时仍在职在岗。 所有参与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

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划的，不得参与本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

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

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

１２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首次

授予的标准确定。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在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

示期不少于

１０

天。

２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并应当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

前

５

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调整的激励对象名单亦应经公司

监事会核实。

（四）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权额度

（万份）

获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

本的比例

１

赛志毅 董事长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２

吕思忠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３

罗楚良 高管正职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４

刘甲荣 总工程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５

张晓冰 董事、党委副书记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６

董淑喜 纪委书记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７

张军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８

康建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９

常志宏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０

侯福金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１

周亮 总会计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２

隋荣昌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３

黄晓芸 工会主席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４

徐俊国 总经理助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５

崔建 总经理助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６

郭玉波 安全总监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７

王小蕾 总审计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中层管理人员

（

１３１

人）

２７３８．６０ ５７．０５％ ０．５７％

其他骨干人员

（

５８

人）

５３３．４０ １１．１１％ ０．１１％

合计（

２０６

人）

４３２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０％

预留

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合计

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上

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２

、所有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获授的个人权益总额未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一）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４．３４

元。

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１

、本计划草案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每股

４．３１

元；

２

、本计划草案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每股

４．２８

元；

３

、本计划草案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每股

４．３０

元；

４

、本计划草案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每股

４．３４

元。

（三）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股票期权在每次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的摘要。预留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１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２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３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４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七、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

（一）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７２

个月。

（二）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确定，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且授予条件成就后

６０

日内授出股票期权并完成公告、登记。公司未能在

６０

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终止实

施本计划，未授出的股票期权失效。

（三）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等待期为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自授予之

日起

２４

个月、

３６

个月、

４８

个月。

（四）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行权：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至

公告前

１

日；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内；

３

、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

日，至依法披露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

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次行权。

本次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包括预留）：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若符合行

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五）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授予的股票期权，应保留不低于授予总量的

２０％

至任期考核合格后行权。 若本

计划本期有效期结束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满，则参照计划本期有效期结束年度对

应的考核结果作为其行权条件，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３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４

、在本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与行权条件

（一）授予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

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３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即达到以下条件：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税前每股分红不低于

０．１４

元，

２０１９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上述指标均不低于前三年

度（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９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注：

（

１

）上述指标为剔除京台齐河至德州路段、京台济南至泰安路段及黄河二桥路段产生的影响。

（

２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行业（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山东高速属于“道路运输业”）企业样本若出

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样本。

（二）行权条件

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１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

当由公司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

２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以达到绩效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包括预留）：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

２０２１

年税前每股分红不低

于

０．１５５

元，且上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２０２２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２０２２

年税前每股分红不低

于

０．１６

元，且上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第三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２０２３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３５％

，

２０２３

年税前每股分红不低

于

０．１６５

元，且上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注：上述指标为剔除京台齐河至德州路段、京台济南至泰安路段及黄河二桥路段产生的影响。根据上述

口径计算得出公司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４４．６７

亿元，税前每股分红为

０．１３

元。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行权。反之，若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激

励对象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销。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行业（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山东高速属于“道路运输业”）企业样本若出现主

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样本。

（四）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

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

Ａ

）、良好（

Ｂ

）、一般（

Ｃ

）、差（

Ｄ

）四

个档次。 其中

Ａ／Ｂ／Ｃ

为考核合格档，

Ｄ

为考核不合格档，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等级 优秀（

Ａ

） 良好（

Ｂ

） 一般（

Ｃ

） 差（

Ｄ

）

标准系数

１．０ １．０ ０．８ ０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

＝

标准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九、权益数量和权益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

０

×

（

１＋ｎ

）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配股

Ｑ＝Ｑ

０

×Ｐ

１

×

（

１＋ｎ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

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缩股

Ｑ＝Ｑ

０

×ｎ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

数量。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

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配股

Ｐ＝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

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缩股

Ｐ＝Ｐ

０

÷ｎ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派息

Ｐ＝Ｐ

０

－Ｖ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

Ｐ

仍须为正数。

（三）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不做调整。

（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公

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本计划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

十、公司授予权益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一）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对本计划作出决议。 董事会审议本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

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３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发表意见。

４

、本计划经国资主管单位批准、山东省国资委备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应当在召

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１０

天）。

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前

５

日披露监事

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５

、 本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 独立董事应当就本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

权，并且公司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股东大会应当对《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股权

激励计划内容进行表决， 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 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

当回避表决。

６

、本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且符合本计划的考核规定，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并符合规定。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以此约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具体的股票期权授予事宜。

２

、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

审议并公告。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

法律意见。

３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股票期权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

４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独立董事、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

化时）、律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５

、本计划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在

６０

日内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并完成公告、登记。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完成后应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若公司未能在

６０

日内完成

上述工作的，本计划终止实施，董事会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且

３

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６

、公司授予权益后，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

结算事宜。激励对象须配合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等事

宜。

（三）股票期权行权程序

１

、在行权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行权条件。 董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是

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行权的条件是否

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２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行权数额、行权资格与行权条件审查确认；

３

、股票期权行权前，公司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按申请行权数量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股票；

４

、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５

、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激励对象提供统一或自主行权方式。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１

、公司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 若激励对象未达到

本计划所确定的行权条件，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股票期权；

２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３

、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４

、公司应当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行权。 但若因山东省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

能按自身意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５

、公司确定本期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利，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

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６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

、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２

、激励对象可以选择行使或者不行使股票期权，在被授予的可行权额度内，自主决定行使股票期权的

数量。

３

、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在等待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５

、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６

、激励对象承诺，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

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后，将由本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７

、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每一位激励对象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明确约

定各自在本次激励计划项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

８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二、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１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

司注销：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计

划终止实施；

（

２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计划终止实施；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本计划终止

实施；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激励计划的情形。

２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计划不做变更。

（

１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２

）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３

、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股票期权授出条件或行权

安排的，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统一注销处理，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已行权的，所有激励对象应当返还

已获授权益。对上述事宜不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因返还权益而遭受损失的，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向

公司或负有责任的对象进行追偿。

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和本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益。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内，或在公司下属子公司等单位内任职的，其已获授的期权按照

任职时间分段确定行权数量。

２

、激励对象因如下原因：

（

１

）经济责任审计等结果表明未有效履职或者严重失职、渎职的；

（

２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或受党纪、政纪重处分的；

（

３

）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有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上市公司商业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利益、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作废；对于已行权部分的股票，公司可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

的收益。

３

、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

已授予的权益当年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 可行使部分可以在离职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

年后权益失效；尚未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行使。

４

、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尚未行使的权益不再行使。

５

、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自情况发生之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全部由公司注销。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６

、上级单位对高管期权激励有明确要求退出的，按相关要求执行。

７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三）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争议的解决

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因执行本计划及

／

或双方签订的授予协议书所发生的或与本计划及

／

或股权激励协

议相关的争议或纠纷，双方应通过协商、沟通解决，或通过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解解决。 若自争

议或纠纷发生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双方未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或通过上述方式未能解决相关争议或纠纷，任何一

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十三、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

（一）本计划的变更程序

１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之前拟变更本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后变更本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且不得包括下列情

形：

（

１

）导致加速行权的情形；

（

２

）降低行权价格的情形。

（二）本计划的终止程序

１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本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后终止实施本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公司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决议的，自决议公告之日起

３

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３

、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激励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４

、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公司应在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后及时向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已授

予股票期权注销手续。

十四、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一）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

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用该

模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

（二）股票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

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１

）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公司以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

Ｂ－Ｓ

模型）作为定价模型。 公司测算得出每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０．７５７

元。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①

标的股价：

４．３４

元（假设授予日收盘价格

４．３４

元

／

股）

②

有效期为：

４

年

③

历史波动率：

１６．３４％

（采用上证指数最近四年的波动率）

④

无风险利率：

２．３７２３％

（采用四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

２

）预计股票期权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

用将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由本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假设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初授予期权，则

２０２０

年一

２０２４

年期权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万份）

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万元）

２０２１

年

（万元）

２０２２

年

（万元）

２０２３

年

（万元）

２０２４

年

（万元）

４３２０ ３２６８．９１ ６１２．９２ １２２５．８４ ８９８．９５ ４０８．６１ １２２．５８

由本计划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

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考虑激励计划

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激励计划带来

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五、上网公告附件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2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情况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地达到激励目的，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与国资主管单位沟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修订，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范围”的修订

（一）特别提示

修订前：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１８７

人，包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其他骨干人员。

修订后：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２０６

人，包括：公司董事（不含外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其他骨干人员。

（二）第四章“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修订前：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１８７

人，具体包括：

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２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修订后：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超过

２０６

人，具体包括：

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外部董事、监事）；

２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二、对“第五章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数量和分配”的修订

修订前：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分配原则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以下百分比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的数据）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权额度

（万份）

获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

本的比例

１

赛志毅 董事长

８２ １．７１％ ０．０１７１％

２

吕思忠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８２ １．７１％ ０．０１７１％

３

伊继军 董事、党委副书记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４

刘甲荣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５

张晓冰 副总经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６

董淑喜 纪委书记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７

张军 副总经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８

康建 副总经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９

常志宏 副总经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０

周亮 总会计师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１

隋荣昌 董事会秘书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２

黄晓芸 工会主席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３

徐俊国 总经理助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４

崔建 总经理助理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５

郭玉波 安全总监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１６

王小蕾 总审计师

６５ １．３５４％ ０．０１３５４％

中层管理人员

（

１１１

人）

２６２５．０６ ５４．６８９％ ０．５４６８９％

其他骨干人员

（

６０

人）

６２０．９４ １２．９３６％ ０．１２９３６％

合计（

１８７

人）

４３２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０％

预留

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合计

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修订后：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分配原则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以下百分比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的数据）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权额度

（万份）

获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

本的比例

１

赛志毅 董事长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２

吕思忠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３

罗楚良 高管正职

７４ １．５４２％ ０．０１５４％

４

刘甲荣 总工程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５

张晓冰 董事、党委副书记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６

董淑喜 纪委书记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７

张军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８

康建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９

常志宏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０

侯福金 副总经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１

周亮 总会计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２

隋荣昌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３

黄晓芸 工会主席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４

徐俊国 总经理助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５

崔建 总经理助理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６

郭玉波 安全总监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１７

王小蕾 总审计师

５９ １．２２９％ ０．０１２３％

中层管理人员

（

１３１

人）

２７３８．６０ ５７．０５％ ０．５７％

其他骨干人员

（

５８

人）

５３３．４０ １１．１１％ ０．１１％

合计（

２０６

人）

４３２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０％

预留

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合计

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修订内容同时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涉及的相关部分一并修订。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概述：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持有的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

通”、“轨道交通集团”、“标的公司”、“目标公司”）

５１％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３４．８７

亿元。

●

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本次交易标的为货运铁路公司股权，货运铁路运营收入受国家和区域宏观经

济影响明显。 货运量受制于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进而影响公司收益。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６

次（含本次），金额共

计

６１．０３

亿元。

●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轨道交通

５１％

股权，交易作价总计

３４．８７

亿元，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分期支付交易价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轨道交通集团

５１％

股权，成为轨道交通集团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高速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轨道交通是高速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就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高速集团的关联交易已达

３

，

０００

万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交易的标的公司轨道交通是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７００００２６７１７８１０７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邹庆忠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３３８３３．５５６３

万元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

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与资产管理（经有关部门核准）；

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结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比例

７０％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

例

２０％

；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出资比例

１０％

。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２

，

１７５

，

０４４．４３ ７２

，

７５２

，

１２６．８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

，

９７５

，

１６７．７３ ２１

，

１４２

，

７１２．３９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８

，

４７９

，

３３７．２９ １

，

４３５

，

２５７．０８

净利润

５８６

，

５７５．５３ －２４８

，

０００．４７

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７００００６１４０７６２７Ｘ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１６６６

号三庆齐盛广场

２

号楼

１７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５

，

２７５．５０４３

万元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的投资和运营管理；铁路客货运输；货物装卸；铁路运输设施的修理；铁路工程

施工；铁路运输设备及配件销售、维护管理；专用铁道及铁路专用线代营服务；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化学

危险品）；铁路货运代理；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服务、产品销售；轨道交通信息服务、业务咨询；专业设备、货

物、技术进出口；铁路沿线附属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建筑材料生产与销售；煤炭、石料、焦炭、沙石、建材、

普通矿石、铁路运输设备配件、普通电器机械设备、钢材、钢轨、木材、办公用品、沥青、燃料油、粮食、饲料、农

产品、铁矿砂及其精矿的销售；矿山隧道设备和相关材料销售；合金、冶金材料销售；轨道交通机械与设备经

营租赁；房地产租赁经营；工程监督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出资人结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１００％

。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２

、权属状况说明

轨道交通集团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及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３

、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情况

轨道交通集团拥有益羊铁路管理处、岚山管理处、大莱龙铁路公司、寿平铁路公司

４

家铁路运输单位，开

通运营益羊铁路、坪岚铁路、大莱龙铁路等

７

条地方铁路，运营里程

３７６

公里；拥有高速铁建装备公司

１

家产品

制造单位，主要从事高端混凝土产品（主要为高铁轨道板）制造和销售；拥有瑞通物流公司

１

家经贸物流单

位，主要为铁路辐射范围内企业及产业链上企业提供经贸物流服务，贸易业务拓展到国内

１６

个省、市、自治

区；拥有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工程分公司等

４

家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具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资质。

截至目前，轨道交通集团共拥有

７

家子公司、

３

家分公司，已形成了集铁路运输、产品制造、经贸物流、建

设施工四大经营板块于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格局。

４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７９

，

９６６．５９ ７２４

，

２４１．９４

总负债

４９２

，

１１７．９６ ４３１

，

４４８．９８

净资产

３８７

，

８４８．６３ ２９２

，

７９２．９６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８８

，

０１６．８９ ３３７

，

０７８．２５

利润总额

９

，

６１４．５４ ３０

，

４０４．８４

净利润

６

，

４３４．３０ １８

，

１８０．６３

注：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天运［

２０２０

］审字第

９０５３３

号《审计报告》。

５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增资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高速集团向轨道交通增资，其中以货币增资人民币

４８

，

４００

万元，

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增资人民币

８０

，

６９９．５０４３

万元（不含税），共计增资

１２９

，

０９９．５０４３

万元。增资完成后，轨道交

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２６

，

１７６

万元增加至

２５５

，

２７５．５０４３

万元。

６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轨道交通集团将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为轨

道交通集团担保、委托轨道交通集团理财，以及轨道交通集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数据为基础，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对目标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８９１

号）。

本次评估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轨道交通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属铁路货物运输行业，资产主要是路产及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以及

土地等无形资产，资产基础法是以重新构建资产的角度去考虑，能充分体现上述企业主要资产的价值。收益

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 收益法主要基于被

评估单位经营策略、货物运输市场表现及市场需求、竞争等因素，对于被评估单位业务进行综合的判断和预

测，并按特定的折现率估算企业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属铁路货物运

输行业，铁路运输收入为收入的首要来源。企业的营业收入主要货物运输，货物运输量的需求大小主要是受

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与企业本身的运输能力相关性较弱，铁路货物运输的价格和清算模式比较特殊，不同

货物的运价和运输成本缺乏直接相关关系，综合来看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准确性不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不能完全公允的反应其市场价值。

故针对本次评估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为可靠和稳健，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由此得出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６８３

，

７７５．４２

万元。

各方参考该评估价值，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３４８

，

７２５．４６

万元。

本次交易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６８

，

９９８．２５ ２６８

，

９９８．２５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３８

，

６３１．１２ ６３６

，

１７２．６４ ２９７

，

５４１．５２ ８７．８７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７

，

７２９．８８ ３０３

，

７１３．７１ １７５

，

９８３．８３ １３７．７８

４

可出售金融资产

３１

，

６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５９．５０ ９５９．５０ ３．０４

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１．４２ ２７６．３９ ２０４．９７ ２８６．９９

６

固定资产

７１

，

２６６．２８ １７２

，

８６６．５６ １０１

，

６００．２８ １４２．５６

７

在建工程

９５６．７２ １

，

２１０．１２ ２５３．４０ ２６．４９

８

无形资产

１０１

，

９７２．９８ １２０

，

５１２．５３ １８

，

５３９．５５ １８．１８

９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０１

，

９７２．９８ １２０

，

０３０．１５ １８

，

０５７．１７ １７．７１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０３３．８４ ５

，

０３３．８４ － －

１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１２

资产总计

６０７

，

６２９．３７ ９０５

，

１７０．８９ ２９７

，

５４１．５２ ４８．９７

１３

流动负债

１９２

，

３８４．５５ １９２

，

３８４．５５ － －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７２

，

０８９．７５ ２９

，

０１０．９２ －４３

，

０７８．８３ －５９．７６

１５

负债总计

２６４

，

４７４．３０ ２２１

，

３９５．４７ －４３

，

０７８．８３ －１６．２９

１６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３４３

，

１５５．０７ ６８３

，

７７５．４２ ３４０

，

６２０．３５ ９９．２６

标的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存在较大增值或减值（超过

５０％

）项目的主要原因为：

１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较高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由于目标公司参股子公司山东大莱龙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高速铁建装备有限公

司、山东瑞通物流有限公司、山东瑞源物流有限公司四家公司评估增值造成：山东大莱龙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增值主要由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造成，原因为纳入评估范围的划拨土地无账面值，且因土地为稀

缺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供应不足，致使地价上涨，造成评估增值；山东高速铁建装备有限公司属建筑

材料制造类企业，获利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盈利性，未来收益可预测，评估价值较高；山东瑞通物流有限公

司属于物流运输服务、矿石开采、加工企业，获利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盈利性，未来收益可预测，评估价值

较高；山东瑞源物流有限公司增值主要由固定资产评估增值造成，主要是购置时间较早、重置成本提升以及

会计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年限差异造成。

２

、投资性房地产增值原因

投资性房地产为位于济南市市中区经五路

１６３－１

号房屋，因企业取得该房屋时间较早，且近几年房地产

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是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３

、固定资产增值原因

固定资产包含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和设备类资产，主要是购置时间较早、重置成本提升以及会计折旧年

限与实际使用年限差异造成。

４

、非流动负债减值原因

非流动负债主要为专项应付款和递延收益评估减值造成，因为上述两项均为专门款项性质，企业不需

要归还，但考虑到企业未取得该款项的所得税免征文件，本次评估以该项补偿款金额乘以企业适用的所得

税税率确认该项资产的评估值。

五、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主管部

门备案后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根据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评估并经甲方核准的《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标的股权的

评估值为【

６

，

８３７

，

７５４

，

１８９

】元。

以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叁拾肆

亿捌仟柒佰贰拾伍万肆仟陆佰叁拾陆元整 （

￥ ３

，

４８７

，

２５４

，

６３６

元 ）。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２．１

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由乙方采取如下方式分期支付给甲方：

（

１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

％

，即人民币（大写）

壹拾亿肆仟陆佰壹拾柒万陆仟叁佰玖拾壹 元整（

￥ １

，

０４６

，

１７６

，

３９１

元 ）。

（

２

）第二期：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

％

，即人

民币（大写） 壹拾柒亿肆仟叁佰陆拾贰万柒仟叁佰壹拾捌 元整（

￥ １

，

７４３

，

６２７

，

３１８

元 ）。

（

３

）第三期：转让标的交割后三个月内，且本协议第

６．１

条、

６．２

条约定事项全部完成，如目标公司无未

披露债务或其他或有债务发生，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２０

】

％

，即人民币（大写）陆亿玖仟柒

佰肆拾伍万零玖佰贰拾柒元整（

￥ ６９７

，

４５０

，

９２７

元 ）。

第三条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甲、乙双方同意，过渡期间目标公司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过渡期损益可

由双方协商进行期间损益审计或评估确定。

第四条 人员安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法人资格存续，目标公司现有员工劳动关系及待遇不发生变化，本次股

权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

第五条 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法人资格存续，目标公司继续承接原有债权债务并履行已签订的全部协

议。

第六条 后续事务的处理安排

６．１

无证土地、房产和有证划拨用地的安排

轨道交通集团现存在无证土地、房产问题，基本为划拨用地及划拨地上建筑未办理产权证书，另外

轨道交通集团现存大量已经办证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的土地。 鉴于以上事实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要

求，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出具书面承诺，保证轨道交通集团可以合法使用上述无证土

地、房产以及已经办证的划拨用地，不影响目标企业持续经营。 若因拟注入资产中无证房产、土地以及已

经办证的划拨用地等相关问题导致相关业务无法正常开展或使用， 以及需缴纳出让金等额外费用等情

形，甲方将补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相应经济损失；如由于前述情况导致乙方或目标公司被主管机关处罚

或被任何第三方索赔，甲方将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前述实际损失。

６．２

相关担保债务的解除

轨道交通集团存在为其参股子公司（持股

１６％

）山东高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情形，担

保债务余额

１４２５０

万元，担保期自

２０１８

自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

月】内负责解除轨道交通集团上述担保债务。 如因此给目标公司或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６．３

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安排

就本次股权转让中涉及的无证土地、房产以及有证划拨用地等相关问题，已经在本条约定甲方出具

相应承诺并对将来发生的或有事项对乙方造成的影响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乙方作为上市公司利益的保

护作出了适当安排。 甲方承诺将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６．４

目标公司负责实施的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项目、临沂临港铁路项目、龙口进港线扩能改造项目等在建项

目由目标公司负责继续投资实施。

第七条 标的股权的交割

７．１

甲、乙双方共同配合，于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促使目标公

司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标的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甲乙双方应及时提供变更登记所需资料。

７．２

自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及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和风险都转由乙方享有及承担。

六、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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